
市政統計週報 
(第1301號) 

發稿單位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
發稿日期：113年 9月 25日 
聯 絡 人：洪蔚藍、翁啟榮 27287633 
【提要】112年臺北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及中位數分別為

144.8萬元及131.8萬元，分別較111年增加0.4萬元及3.5萬
元，同年每戶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為4.7倍，為近
3年最小。 

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布112年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顯示，112年
臺北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為144.8萬元，全國僅次於新竹市145.1萬
元，較111年增加0.4萬元（0.3%）；若以中位數衡量，112年臺北市每戶家庭
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為131.8萬元，居全國首位，較居第2位之新竹縣高出12.1
萬元；亦較111年增加3.5萬元（2.7%）；若依每戶可支配所得高低將戶數等分
為五組，112年每戶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為4.7倍，係近3年最小。 

觀察家庭消費情形，112年臺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消費支出109.4萬元，較
111年減少0.3萬元（-0.3%），主因「住宅服務、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」中住
宅裝修及服務費減少，致支出減少1.1萬元為最多，加以「教育」因111年8月
起臺北市配合中央政策提高幼兒園學費補助，並自112年1月起擴大受益對象，
以減輕民眾負擔，致支出減少0.5萬元；惟「休閒與文化」因111年10月開放邊
境管制措施及112年5月COVID-19調整為第四類法定傳染病，民眾陸續恢復戶
外活動，致支出增加1.2萬元，抵消部分減少之支出所致。 

112年臺北市與其他地區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及中位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臺北市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①及消費支出 

年別 

可支配所得(萬元) 消費支出(萬元)  
第 5 等分位組為第 1

等分位組之倍數(倍) 平均數 中位數  住宅服務、水電

瓦斯及其他燃料 
教育 休閒與文化 

 
110 年 143.06 127.45 106.61 31.46 3.11 4.34 5.03  

111 年 144.43 128.34 109.69 32.14 3.11 4.85 4.98  

112 年 144.82 131.79 109.39 31.04 2.62 6.03 4.70  

112 年較 111

年增減數 
0.40 3.45 -0.30 -1.10  -0.49 1.18  -0.27  

112 年較 111

年增減% 
0.27 2.69 -0.27 -3.40 -15.69 24.34 -- 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。  

說    明：以「每戶」計算之所得易受戶內人口數消長影響，且由於市縣別樣本數有限，若據以作為市縣排

名，應用時須考量抽樣誤差之大小；表內增減數係以原始數據計算，其尾數採用四捨五入法計列。 

 

附    註：①家庭可支配所得係指可由家庭自由支配使用於消費或儲蓄之所得。  
 

＊ 本週報自 88年 5月 11日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自第 122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，另
本處自 98年起新增不定期發布之「臺北市統計專題分析報告」。 

＊ 本處網址 https://dbas.gov.taipei市政統計週報區及公告資訊項下新聞稿區。 
＊ 市府網址 https://www.gov.taipei市政資料館項下統計資料區及市府新聞稿區。 


